附件2
青海省省级旅游发展专项引导资金绩效评价
自评需要提供的相关支撑材料

1、项目申请报告、可行性研究报告和项目立项批复；
2、项目贷款合同、付息清单；
3、财政贴息项目需提供相关银行贷款合同、已支付贷款利息凭证、利用贷款实施项目情况说明等；
4、吸引社会资金的出资证明及相关财务资料
5、项目实施单位与施工单位的招标资料及合同；

6、项目资金下达文件；

7、项目资金审计报告、竣工决算报告、账簿、凭证等财务资料的复印件；

8、项目验收报告、监理报告、工程资料等；

9、项目及资金相关制度、管理办法等；

10、项目实施前后照片（含电子版）；

11、其他相关资料。

